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評審作業須知

一、標的名稱：「本場及各分場站103年保全服務乙式採購案」，保全期間為103年3月至12月，預算金額新台幣80萬元整，保全範圍如下，各單位保全內容詳「保全需求說明」：
   （一）新化口埤農場: 台南市新化區大坑尾口埤18號。

   （二）嘉義分場: 嘉義縣鹿草鄉農業改良場1號。

   （三）朴子分場: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120號。

   （四）義竹工作站: 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84號。

   （五）雲林分場: 雲林縣斗南鎮石溪里復興路1~15號。

   （六）本場：台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二、招標方式：本案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以公開取得企劃書，取最有利標之精神，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

三、評審小組：由本場人員組成，負責企劃書內容之評審工作。
四、本案採非固定費用採購，成本價格納入評審，並由評審小組依廠商所提供之企劃書評審出最符合需要廠商與本場辦理議價。

五、投標規定：

（一）廠商投標時應提供下列文件供審查及評審：

1.資格證明文件影本一式一份（詳投標須知第28點）。
2.企劃書一式 10 份（其內容及格式如後所述）。

（二）其中資格證明文件連同企劃書同裝於標封內，標封並依格式註明投標廠商相關資訊。
（三）廠商應於所規定的時間內將上述標封以郵遞或專人送達台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本場），廠商所送之標封，投標後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或更換。
（四）凡不符合投標資格、逾期投標者，一律取消參加評審資格。

六、資格審查時間：
（一）本案截止收件日：102年12月31日上午9時30分整。

（二）開標時間地點：102年12月31日上午10時於本場行政大樓2樓會議室。

（三）本案係先審查資格，資格合格之廠商得以進行評審作業。

（四）評審時間於資格審查後當場宣佈，本場亦另行通知。

七、企劃書內容及格式

（1） 內容

1.包括之事項：

（1）公司營運狀況及財務狀況：敘明廠商過去承接此類服務之實績與經驗、資本額及損失賠償能力(附相關證明資料)。

（2）保全設備功能及品質：敘明器材設備及其保養維修、中央電腦監控管制架構、依客戶需求安裝之防盜保全系統及其功能簡介。

（3）服務內容：保全人員勤務工作內容及其專長與經驗、公司組織架構與人力組成、緊急應變能力方式。

（4）成本分析（價格合理性）：經費運用成本分析與服務費報價。
  2.企劃書之內容及其他相關文件應以中文書寫；外文資料應譯為中文，但一般通用「術語」則不在此限。

（2） 格式

1. 以A4紙張直式橫書繕打，並於左邊裝訂。

2. 不含封面、目錄及附件，頁數以50頁內為原則。（單面印製一張計一頁，雙面印製一張計二頁）

3. 企劃書印製 10 份。

4. 投標廠商應提出報價或報價組成內容，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1） 應檢附標單，並加蓋投標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如標單與企劃書報價組成內容不一致，以標單為準。

（2） 應於企劃書中載明報價組成內容。
（3） 投標廠商所提供之企劃書如有下列情形者，評審委員得視情形給予相對較低之分數或序位：

1.所製作企劃書內容、格式，未依照本機關建議內容、格式填具者。

2.企劃書所載之價格與標單之價格不一致者。

3.企劃書所附之文件不足，或所附文件不足以證明所服務之內容者。

（4） 投標廠商於企劃書中引用相關書籍、資料，應加註引用之出處，若未予登載，造成企劃書內容與其他廠商有雷同之處，評審小組委員得視抄襲之情形，給予相對較低之分數或直接將其列為不合格廠商。

八、評審作業流程：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評審之對象。
九、評審項目及權重：詳評分表。
十、最符合需要廠商評定方式：採序位法

（一）由各評審小組委員就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彙整合計所有審查委員評比各廠商之序位。
（二）投標廠商平均得分達70分且半數以上評審小組委員評分達70分者，始得列為符合需要廠商，廠商經評分後合計出席評審小組委員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且評分平均分數達70分者為最符合本場需要廠商，次高者為第二符合需要廠商，依此類推，評審結果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無違法情事，始得辦理議價程序。
（三）評審結果如有兩家以上廠商序位合計數相同時，擇配分(權重)最大之項目「服務內容」得分較高者為較符合需要廠商。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十一、議價：評審結果最符合需要廠商取得優先議價權。如最符合需要廠商議價不成，由第二符合需要廠商遞補，並依此類推。

十二、其它：

（一）得標者之企劃書併入合約，並作為執行本案之參考。

（二）投標廠商僅一家時，經評審小組評審其總平均達70分且半數（含）以上評審委員評分達70分者，得由評審小組宣布取得與本場進行議價資格，評審結果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無違法情事，始得辦理議價程序，如未達70分評分標準者，本場辦理第二次招標程序，參加投標廠商不得提出任何補償或賠償之要求。

（三）投標廠商資格及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格，始得依評審標準進行評審，惟是否評審出最符合需要者，由委員會議決；如未能評審出最符合需要者，本場逕行辦理第二次招標，參加投標廠商不得提出任何補償或賠償之要求。

十三、本作業說明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辦理。

